
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
关于转发《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
自然资源厅分类行政检查事项目录〉〈四川省自然
资源行政处罚不予处罚清单（土地类）〉〈四川省
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免予处罚清单（土地类）〉
〈四川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减轻处罚清单

（土地类）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中心，各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（分局），

各机关科（室）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分类

行政检查事项目录〉〈四川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不予处罚清单（土

地类）〉〈四川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免予处罚清单（土地类）〉〈四

川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减轻处罚清单（土地类）〉的通知》转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严格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

2025 年 2 月 14 日


